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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

(2021 年 3 月 19 日濮阳市人民政府令第 6 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

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，提高城市

生活垃圾处理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

治法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，是指城市辖区内单位和

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

体废物，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。

本办法所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，是指政府依法征收专项用

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和处置所发生的运行与管理费用。

建筑垃圾、工业垃圾、医疗垃圾、电子废弃物和危险废物的

管理和收费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坚持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

的原则，本市城市辖区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、驻濮机构、个体经营等单位、居民户或者个人（含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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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人口、暂住人口），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

处理费。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生活垃

圾处理费征收管理的主管部门（以下称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），

其所属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稽机构（以下称市征稽机构）具

体负责我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。

市发展改革、财政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生态环境、

水利、交通、市场监管、房产、教育、民政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及

各区相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协同做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

征收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政府定价，按行政事业性

收费管理，结合环卫体制改革和垃圾处理产业化要求，逐步转变

为经营服务性收费。
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按照“补偿成本、逐步到位”

的原则，由市人民政府根据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等

因素合理确定。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城市生活垃圾实施强制分类后，计量收费、分类计价等具体

收费办法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。

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费对象分为居民类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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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类，按照定额收费和计量收费相结合的办法征收，采用委托

代收或者直接收取两种方式。

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月（季度、年度）缴纳，逾期时间最

长不得超过 3 个月。市征稽机构应改进征收方法，降低收费成本，

提高征收率，做到应收尽收。

委托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，受委托单位应为具有社会

服务或者公共管理职能的单位；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与受委

托单位签订书面委托协议，并按照协议商定的标准支付相关费

用。

未经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委托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取城

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第七条 城市公共管网供水居民户的生活垃圾处理费，由市

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委托城市公共供水企业利用水费收缴系统进

行代收，在收取水费的同时一并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城市公共供水企业抄表到户的居民户，按照现行水费缴费方

式和缴费周期，在缴纳水费的同时按标准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
费。

总表制二次供水小区居民户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，由总表

管理者按照市征稽机构调查核实的居民户数，在收取水费时同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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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，并按照现行水费缴费方式和缴费周

期，在缴纳水费的同时按标准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采用自备水源供水居民户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，根据水行

政主管部门提供的水资源管理相关信息，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

核定供水覆盖区域内的居民户数、应征数额，委托水资源税征收

部门按标准代收；对未纳入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管范围的，由市征

稽机构向自备水源供水管理单位直接收取。

第八条 非居民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行业采取不同的

计费方法收缴：

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（包括非义务阶段的院校、厂矿生产

加工企业、开发建设单位项目部）、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办

公和生产场所，按照所在单位实有人数收缴；城镇暂住人口，由

居住地所在社区居委会（城中村）按户收缴；

各类专业市场、商场、超市、展销等商业网点，餐饮住宿业

（宾馆、酒店、餐馆、旅社、招待所等）、娱乐服务业（歌舞厅、

游戏厅、各类球馆、网吧、茶社、美容美发等）、特种服务业（桑

拿洗浴、废旧物资收购、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）等经营场所，

由房屋所有权人或者经营管理单位按营业场所面积收缴（其中旅

店业、洗浴业、医疗卫生和保健业按床位收缴）；农贸市场、早

http://baike.eastmoney.com/item/%E5%86%9C%E8%B4%B8%E5%B8%82%E5%9C%BA
http://baike.eastmoney.com/item/%E5%B1%95%E8%A7%88%E5%B1%95%E9%94%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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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市、零星摊点，由经营管理单位按摊位收缴；

火车站、长途客运站、公交站场、停车场、洗车场、加油（气）

站等，由经营管理单位按场所面积收缴；客、货营运车辆按核定

的座位或者吨位，由车主或者经营管理单位收缴；

非居民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，按照市征稽机构确定的征收

范围，委托各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代收。

第九条 下列对象可以免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：

（一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、特困供养对象，烈士、伤残军人

优抚户；

（二）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、幼儿园儿童；

（三）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院、救助站、敬老院；

（四）其他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应当予以减免的；

残疾人、享受失业保险居民（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）、破

产重整前的企业减半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以上减免对象持相关证明材料，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认定

并按要求办理减免手续。

第十条 除城市公共供水企业代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使

用水费发票外，其他征收单位和征收人员在收费过程中，应当使

用财政部门统一印（监）制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，不得随意减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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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或者提高标准收费。

各票据使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票据管理规定指派专人负责

票据管理，按月登记汇总，上报票据的收发、领用、作废、结存

及收费情况。

第十一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

理要求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。

依照本办法征收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，应当按照规定及

时、足额上缴市级国库，专项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、运输和

处置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、截留、坐支和挪用。

第十二条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生活垃圾减量化、无害

化、资源化有关设施的建设，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、运行管理市

场化，形成开放式、竞争性的建设运营格局。市场准入、经营许

可、作业规范、行业监管等事项，按照国家、省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实行年终清缴和考核

奖惩制度。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年初制订征收计划，报市人民

政府审定后纳入预算管理，根据各征收单位年终清缴和计划完成

情况予以考核奖惩。具体考核奖惩办法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制

定。

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不按时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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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的，由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；逾期不缴纳的，

按日加收 3‰的滞纳金，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应缴纳城市生活

垃圾处理费的数额，并处以应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金额 1 至

3 倍罚款，但对单位罚款最高不得超过 1 万元，对个人罚款最高

不得超过 1000 元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实行经营性服务的，按照

约定办理。

第十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有关部门及其工

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

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擅自变更收费范围和标准的；

截留、挤占、挪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；

不按照规定擅自减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造成损失的；

（四）其他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行为。

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

行为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

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市环

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市辖各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可以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

https://baike.sogou.com/lemma/ShowInnerLink.htm?lemmaId=167779549&ss_c=ssc.citiao.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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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濮阳市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濮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

（濮政〔2007〕5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濮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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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濮阳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

1．城市居民：每户每月 4 元；暂住人口每户每月 2 元。

2．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外地驻濮单位：每人每

月 1 元（由单位交纳）。

3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每生每学期 2 元（由学校交

纳，不得向学生摊派），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学生暂不收取。

4．生产企业每人每月 1 元。

5．旅店业：星级宾馆每床每月 5 元，普通宾馆每床每月 3

元，20 个床位以下宾馆每床每月 1 元（以上均按住宿床位 70%

使用率计收）。

6．商场、超市：以营业场所面积为单位计收，100 平方米

以内每月每平方 0.5 元，100 平方米以上每月每平方 0.3 元。

7．餐饮业：每平方米每月 1 元（沿街早夜市摊点及临时占

道摊位按摊位计收，每摊位每天 1.5 元）。

8．娱乐服务业（包括歌舞厅、游戏厅、网吧、保龄球厅、

台球厅、照相馆、美容美发店等）：每平方米每月 1 元。

9．集贸市场：零星摊点（含早夜市）每摊位每天 1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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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洗浴业：桑拿浴每月每床 1 元，普通洗浴每月每床 0.5

元。

11．营运车辆：客运汽车按核定座位计收，每座位每月 1 元；

货运车辆按吨位计征，每吨每月 2 元。

12．候车室：每平方米每月 1 元。

13．其他（含停车场、洗车场、加油〔气〕站等）：每平方

米每月 1 元。

14．建筑垃圾、渣土：以吨为单位，每吨 5 元（不含清运费）。

15．经市环境卫生专业管理机构批准同意，有自运能力将生

活垃圾运至处理场的，每吨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 40 元。


